
学术动态 对完善承包
经营责任制的 讨论

——上海市中青年第二次财政理论讨论会简介

上海市财政学会于1987年12月中旬在上 海立信会

计专科学校召开了上海市中青年第二次财政理论讨论

会，到会者60多人。这次讨论会分二个 组，第一组讨

论财政基础理论，主要是讨论财政的本质、职能和范

围；第二组 讨论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 系，主要是讨论

现行的 承包经营责任制。在讨论中，思想活跃，气氛

热烈，发言争先恐后，会间、饭后休息时也争论不休。
现仅就 讨论中有关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积极作用、存在

问题和如何 完善这一制度的探讨，作些简要介绍：

一、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积极作用

与会同志认为，在目前条件下，国营 企 业推行承

包经营责任制，对于硬化企业预算约束，充分发挥经

营者的作用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。

第一，现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以 所有权和经营

权适当分离为根据的，国家作 为 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

者的代表把国营企业委托给经营者经营，给予他人、

财、物和产、供、销的指挥权力，并明确企 业发展的

责任和完成承包合同应得的利益，使企 业多收后可以

多留，短收时用自有资金 抵补。这样做，有可能割断

国家与企业的脐带，使企业逐步 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

经营、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，使企业预算约束硬化。

第二，现行承包经营责任制，推动了企业内部责

任制的深化。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。由于承包合同明

确地规定了一定时期内企业的各项任务，这就增加了

企业的外部压力，迫使企业眼睛向内，完善内部管理

制度，通过层层承包、多种形式的承包，把 各 部门和

每个职工的收入同 他 们 各 自 完 成的承包任务挂起钩

来，打破了企业内部平均分配的格局 进一 步调动了

企业职工的积极性。

第三，现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把经营 者摆到了应有

的位置，在规定经营者必须完成上交财政任 务等若干

经济指标的同时， 把经营权交给了经营者，把经营成

果跟经营者个人利益直接挂钩。这种经营者个人利益

的制度化，有利于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，能够 促使经

营者对所有者代表委托 经营的财产高度负责。

第四， 现行承包经营责任制，有些地区在确定经

营者时，采取了竞争机制。这样做，能使一 大批经营

人才脱颖而出，有利于社会主义新一 代 企业家队伍的

迅速形成和壮大。也有利于经营者队伍新陈 代谢，保

持活力。

第五，现行承包经营责任制，合同一 般是一定几

年不变，有利于克服企业“年年留一手”的现象。长

期以来，出于多种原因，国家往往是 以企业上一年的

实绩为基础来确定产 值、利 润、上交财 政收 入 等指

标。国家年年压指标，企业“年年留一手”。现行承

包办法，合同一 般是一定几年不变， 企业口标明确，

心中有底，用不着“年年留一手”了， 就可 以对企业

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规划安排，放手挖 掘内部潜力， 努

力增产增收，争取理想的经 济效益。

二、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待解决的问题

与会同志在肯定了现 行承包责任制的积极作用的

同时，也提出了现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存在着几个有待

解决的问题。

第一，企业的 “短期行为” 有待 解决。由于现行

承包的做法基本上是以利润、上交利润等产 出指标为

主，没有考虑对投入指标和投入产出比值的考核.加

上承包期一般又是 3 年到 5 年，而一些企 业的重大技

术改造项目建设周期都较长，这 样就使得企业的承包

经营者不愿考虑技术进步和扩大再生产问 题，而乐于

在现有设备上超负荷运转，追求在承 包期内实现更多

的利润。这种企业的 “短期行为”，往往 会 给企业留

下一堆难题，也为下次承包带来困难。

第二，吵基数、争 比 例、闹调 整 的 问 题有待解

决。承包利润和上交利润的基 数及其递增的比例如何

定得合理，是现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处 理财政分配关

系中的棘手问题。财政对企业一户 户地定承包利润和

上交利润的基数及其增长比例，不仅要碰上 一户一户

的吵基数、争比例，而且如果基数及其递增的比例定

得过低，企业的风险小，就易于达到承包目标，获得

利益，这不但使财政少收，而且不利于企业深挖增产

增收潜力；如果基数及其递增的比例定得过高，企 业

的风险过大，企业在承包合同的执行期间一 旦估计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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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完成承包任务，就会同财政部门闹调整基数及其增

长比例，讨价还价的问题有待解决。

第三，国营企业所得税的非规范化的问 题有待解

决。现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做法，都是国家与企业实

行在所得税前承包。这种在所得税前承包的做法，势

必导致国营企业所得税的非规范化。国营企业所得税

非规范化，会使国营企业、集体企业和其他 经济成份

经营者的税负失平，有悖于所得税制改革的目的，不利

于国家正确行使引导和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。同时，还

会诱发集体企业、个体经济要求搞在所得税前承包。
三、对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探讨

与会同志在提出现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存在着几个

有待解决的问题的同时，也对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

问题，进行了探讨。与会同志认为，根据政企职责分

开，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原则，完善承包经营

责任制应走税利分流，税后利润承包的路 子。其理论

根据是，国家对国营 企 业的 关系是以双重身份出现

的。第一，国家做为政权机关身份，负有发展 经济、

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职责。因此，国 家同企业的分

配关系，应当是向国营企业征税，作为政府的收入，

用以满足人民的共同需要。同时，应利 用所得税杠杆

使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税负，促进竞争。第二.国家

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代表的身份，应当参与

国营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利 润分红。为此，与会者认

为应结合所得税制改革适当降低所 得税率，取消国营

企业调节税，实行所得税后还贷的办法，做到所得税

调节体系规范化，硬化所得税的约束，让企业在平等

条件下合理竞争，优胜劣汰。在走税利 分流的路子的

同时，为了保证国家能有效地行使国营企业所有者代

表的职能，使所有者代 表的身份与政权 机关真正分

开，有必要设置全民所有制资产管理局，具体管理全

民所有制资产。鉴于财政部门一直是全民 所有制资产

的管理部门，具有管理人员素质、资料占有优势等特

点，全民所有制资产管理局应 设 在各级财政部门。该

机构应按照两权分离的要求，对国营企 业实行多种形

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，以所有者 代表的身份，参与所

得税后利润分红，获得相应收益，并监督全民所有制

资产不断增加。

与会同志认为，走税利分流，税后承包的路子完

善承包经营责任制，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一些有待解

决的问题，有希望从根本上处理好国家与全民所有制

企业的关系，有助于转变国营企 业的经营机制，使企

业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。
（时放）

问题探讨

关于县财政的“吃饭”问题

张俊芳

去年我们到湖北省通山、阳新 、天门三个县进行

了调查，深深感到目前县财 政困难的 重 要 原因，是

“吃饭” 的 负 担 越来越重。解决 县级财政困难的关

键，不仅在于发展经济，增加财政收 入 ，而且在于尽

可能地控制 “吃饭”开支，减轻县财政的负担。

一、 当前县财政的“吃饭”问题

湖北省自1983年开始，对财政补贴 县采取了提前

拨付定额补贴款的改革措施，给补贴县的经济发展以

有力的支持，使补贴县的财政收入迅速上升。但是从

总的情况看，不论是补贴县还是收入上解县，近年来

财政收入虽有所上升，但支出增长更快 ， 其中，行政

管理费增长最快。1980—1986年，吃财政 补贴的通山

县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7.3% ，财 政支出平均每年

递增19.6% ，行政管理费平均每年递增27% 。阳新县

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2.5% ，财政 支 出平均每年递

增14.2%，行政管理费平均每年递增20.8 %。经济基

础很好的天门县财政收入 平均每年递增8.4% ，财政支

出平均每 年 递 增 12.3% ， 行政管理费平均每年递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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